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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提示 

  此修正說明一項業務（企業合併所取得之

活動及資產組合）應至少包含投入及處理

投入之實質性過程，兩者整合能顯著有助

於創造產出之能力。  

 增加指引以輔助判斷所取得之過程是否具

實質性。另新增釋例以協助解釋符合一項

業務之考量重點。  

 刪除收購者需評估市場參與者是否有能力

取代所缺少之投入或過程以繼續提供產出

之規定。  

 修改業務及產出之定義，著重於提供予客

戶之商品及勞務。刪除過去產出定義中有

助於降低成本之報酬形式。  

 新增一種評估所取得之活動及資產組合是

否符合業務之簡化方式－集中度測試，企

業可自行選用。在該測試下，若所取得總資

產之幾乎所有公允價值係集中於一項可辨

認資產或一組類似之可辨認資產，所取得

之活動及資產組合即非屬業務。  

 收購日在年度報導期間開始於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後之企業合併及於前述日期以後發

生之資產取得，應推延適用此修正，亦得提

前適用。  

 

《準則修正》IFRS 3之修正「業務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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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IASB之 IFRS 3施行後檢討（post-implementation review，PIR）顯示，許多利害關係人

於適用 IFRS 3時，對於如何解釋及適用業務之定義存有疑慮。交易屬取得業務或取得

一組資產將導致商譽、收購成本及遞延所得稅之會計處理產生差異，故 IASB發布此修

正以釐清業務之定義，期能藉此消除外界之疑慮。 

 

修正內容 

符合業務定義之最低要求 

此修正釐清，雖然業務通常具有產出，但是就一完整活動及資產組合而言，產出非屬

符合業務定義之要件。然而，為符合業務定義，一完整活動及資產組合至少必須包含

投入及處理投入之實質性過程，且兩者整合能顯著有助於創造產出之能力。另外，

IASB釐清具有產出本身並不足以決定一完整活動及資產組合是否符合業務，企業仍需

進一步證明其已取得投入及處理投入之實質性過程。 

IASB認為一完整活動及資產組合若未包括創造產出所需之「所有」投入及過程仍可能

符合業務之定義。為釐清此項概念，IASB將「有能力創造產出」之用語修改為「有助

於創造產出之能力」。 

評估取得之過程是否具實質性 

見解 

IFRS 3 與相應之 US GAAP 規定（SFAS 141(R)）實質上已趨同。有關業務之定義，

SFAS141(R)與 IFRS 3兩者之 PIR都面臨相似的議題。因此，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理事會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FASB）已於 2017年修正 US GAAP。 

儘管 IASB對於 IFRS 3之修正與 US GAAP之修正係基於相似結論，但在某些觀點上仍

存在差異。然而，IASB預期此修正將使得適用 IFRS之企業與適用 US GAAP之企業，

對於業務定義之應用更趨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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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所取得之過程是否具實質性時，會依收購日是否存有產出而適用不同的判斷條

件。 

收購日所取得之一完整活動及資產組合若已包含產出（意即於收購日該等活動及資產

組合可產生收入），於符合以下二種情境之一時，所取得之過程即具實質性： 

(a) 該過程是使企業能持續提供產出之關鍵過程，且所取得之投入包含具備必要技術、

知識或經驗以執行該過程（或一組過程）之工作團隊。 

(b) 該過程顯著有助於持續提供產出之能力，且被認定為獨特或罕見，若要取代其持續

提供產出之能力將需要付出重大成本、投入或延遲。 

收購日所取得之一完整活動及資產組合若不包含產出，於同時符合下列兩項條件時，

所取得之過程即具實質性： 

(a) 該過程是企業能將所取得之投入（或多項投入）發展或轉換為產出之關鍵過程。 

(b) 所取得之投入包含(i)具備必要技術、知識或經驗以執行該過程（或一組過程）之工

作團隊，以及(ii)工作團隊能用於發展或轉換為產出之其他投入，例如技術、進行中

之研發專案。 

IASB於 IFRS 3中新增了一些釋例，以說明在特定情境下如何應用新指引。 

 

刪除評估市場參與者是否有取代未取得要素之能力 

於修正前，IFRS 3規定只要市場參與者有能力收購業務且繼續提供產出，例如將業務與

其原有之投入及過程整合，則業務不必包含賣方用於經營該業務之所有投入或過程。 

見解 

IASB指出所取得之合約是一項投入，而非一項處理投入之實質性過程。但若所取得之

合約（例如外包不動產管理合約或外包資產管理）使企業間接取得一工作團隊，企業

應再評估該工作團隊是否執行一受企業所控制之實質性過程而導致企業藉此取得實

質性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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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3 PIR之參與者指出，要評估市場參與者是否有能力執行整合相當困難，因此 IASB

決定刪除此一規定。 

縮小產出之定義範圍 

為了縮小產出之定義範圍，IASB修正 IFRS 3附錄 A中業務之定義，以及應用指引中產

出之定義。該等修正使得產出著重於提供予客戶之商品及勞務。IASB希望藉由此一修

正使 IFRS 3與 IFRS 15「客戶合約之收入」之產出概念一致。 

此修正刪除了產出之定義中提供較低之成本或其他經濟利益予投資者或其他業主、社

員或參與者之報酬形式。IASB認為成本減少之概念無助於區分取得業務或資產。在許

多不包含實質性過程之資產收購中（例如購買新的製造設備），亦可能以減少成本為

目的。 

可選擇之集中度測試－辨認公允價值之集中度 

IASB新增一項評估所取得之活動及資產組合是否符合業務之簡化方式－集中度測試，

企業可自行選用。集中度測試係評估所取得總資產之公允價值集中度，若所取得總資

產之幾乎所有公允價值係集中於一項可辨認資產或一組類似之可辨認資產，則符合集

中度測試，故判斷所取得之活動及資產組合並非業務，且無需作更進一步之評估。若

所取得之活動及資產組合不符合集中度測試（即所取得總資產之幾乎所有公允價值並

未集中於一項可辨認資產或一組類似之可辨認資產），企業仍須再進行前述「評估取

得之過程是否具實質性」以判斷其是否符合一項業務。 

在集中度測試中，IASB決定著重於測試總資產而非測試淨資產，其原因在於債務或其

他負債之存在與否和判斷是否為一項業務並不攸關。此外，集中度測試之總資產係排

除現金及約當現金、遞延所得稅資產以及因認列遞延所得稅負債而產生之商譽金額，

原因在於前述項目與所取得活動及資產組合是否包含處理投入之實質性過程並無關

聯。 

IFRS 3釋例新增一項舉例以說明如何進行集中度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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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 

收購日在年度報導期間開始於 2020年 1月 1日以後之企業合併及於前述日期以後發生

之資產取得適用此修正，並得提前適用。企業若於較早期間適用修正內容，應揭露此

一事實。 

 

[本文係編譯自IFRS in Focus — IASB amends the definition of a business of IFRS 3] 

 

 

IFRS相關資訊，請參閱http://www.ifr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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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 

IASB於此修正之結論基礎中承認，在理論上集中度測試可能將一項交易判斷為取得資

產，但若執行深入評估會判斷為取得業務（即企業合併）。IASB認為集中度測試已設

計使這類情形最少化。若發生「誤報」，企業將不會認列經濟上存在之商譽，惟在此

情況下，該商譽應當不會構成所取得總資產公允價值中之重要部份，否則集中度測試

結果不會是取得資產。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8/definition-of-a-business

